
申請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規費收費標
準草案總說明

為協助解決營建產業缺工困境，減少營建人力需求，縮短施工時程 

，並帶動營建產業升級，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推動建築工程採用預

鑄工法。為積極利用民間資源參與公共事務，鼓勵具有專業及技術能力

之機關、機構、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及大專校院，投入資源、人力參與

評定審查，以提升評定之能量及水準；並參酌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

示制度，將由本部指定之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（以下簡稱評定專

業機構）辦理建築物預鑄率評定事務，以擴大評定審查服務成效。

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構者應填具申請書、執行計畫書及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，向本部申請指定；本部為辦理評定專業機構之指定及其專家

學者團隊成員之認可，需邀集產官學研各界相關學者或專家組成評選小

組進行評選。基於「使用者付費」之原則，應收取相關行政規費，爰依

據規費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擬具「申請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

規費收費標準」草案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。本標準草案計四條，要點如

下：

一、本標準之訂定依據。（第一條）

二、申請指定應繳納之規費金額。（第二條）

三、因溢繳或誤繳得予退費之規定。（第三條）

四、本標準施行日。（第四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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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規費收費標
準草案

條 文 說 明

第一條　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
定訂定之。

本標準之訂定依據。

第二條　申請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
機構者，每件應繳納規費新臺幣一萬五
千元。

申請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者，
每件應繳納之規費費額。

第三條　前條所定規費經繳納後，有溢繳
或誤繳情形，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規費有溢繳或誤繳情形，依規費法相關規
定辦理退費。

第四條　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本標準之施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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